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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 

停止托育服務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姓名 
 

登記編號 
 

性別 
 

生日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電話 
 

手機 
 

戶籍地址 
 

通訊地址 
 

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（托育人員自行申請停止托育服務） 

 

停止托育服務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

 

申請停止托育原因： 

□轉職 □未能媒合到托育兒童 

□健康因素 □遷居(搬移)他地  

□家庭因素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
□暫不從事托育服務 

附件資料 

 □居家托育人員登記證書 

 □未滿 2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合作契約書 

   (勾選轉職及遷居(搬移)他地須檢附) 

登記日期  
申請人 

 (托育人員) 

  簽章  

 

 
 

 

 

停止托育日期  



審核紀錄(以下由承辦人員填寫) 

初 

審 

紀 

錄 

 

審查單位： 桃園市第二(桃

園)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 

 

審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□資格符合 
 

□資格不符合，說明： 
 

□文件不齊全，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補件： 

 

承辦人員： 主管人員： 負責人：  

初 

審 

補 

正

紀 

錄 

 

審查單位：   

   

 

審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補正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 
 

□文件補齊，資格符合 
 

□文件補齊，資格不符合，說明： 
 

□逾期未補正 

 
承辦人員： 主管人員： 負責人：  

複 

審 

補 

正 

紀 

錄 

 

審查單位：   

   

 

審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補正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 
 

□文件補齊，資格符合 
 

□文件補齊，資格不符合，說明： 
 

□逾期未補正 

 
承辦人員： 主管人員： 負責人：  

審 

核 

結 

果 

 

審查單位：   

   

 

審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□經核停止從事居家式托育服務。 

□經核不符規定，說明： 

□逾期未補正 

 

承辦人員： 單位主管： 機關首長： 

 


